2022年度淄博市公安局淄川分局“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情况和查处结果

2022年5月19日至6月6日，淄博市公安局淄川分局发起“对履行网络安全义务的监督检查”，面向全区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和联网使用单位随机抽取了4家：山东金城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博肯硅材料有限公司、山东阿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淄博鲁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重点对是否办理联网单位备案手续，并报送接入单位和用户基本信息及其变更情况；是否制定并落实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确定网络安全负责人；是否依法采取记录并留存用户注册信息和上网日志信息的技术措施；是否采取防范计算机病毒和网络攻击、网络侵入等技术措施；是否在公共信息服务中对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依法采取相关防范措施；是否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为公安机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防范调查恐怖活动、侦查犯罪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是否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等义务；对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监督检查是否记录并留存网络地址及其分配使用情况；对提供互联网数据中心服务的，监督检查是否记录所提供的主机托管、主机租用和虚拟空间租用的用户信息；对提供互联网域名服务的，监督检查是否记录网络域名申请、变动信息，是否对违法域名依法采取处置措施；对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的，监督检查是否依法采取用户发布信息管理措施，是否对已发布或者传输的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依法采取处置措施，并保存相关记录；对提供互联网内容分发服务的，监督检查是否记录内容分发网络与内容源网络链接对应情况；对提供互联网公共上网服务的，监督检查是否采取符合国家标准的网络与信息安全保护技术措施进行检查。网安大队民警进行现场检查，经检查，未发现问题。

